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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有此一说

老年朋友留心
别被“精准忽悠”了

四川省金阳县依达乡的贫困
村——嘎格达村，近年来，由于该
村只有一个总电表，但一些村民
偷电严重，导致村里总用电度数
增加，因此，收电费不按村民实际
使用度数收费，而是按村民家有
多少个照明灯计费，每个灯每个
月收费高达40元，导致一些村民
不堪重负，断了自家的电线。

（据新京报）

天价电灯费

七日无理由退货如何能名副其实

近日，南京大学多名学生在网络
上发帖，反映学校少发了1000元研
究生国家助学金。记者在采访中发
现，包括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
京外国语大学在内的多所高校存在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发放“缩水”的问
题，少发的金额总数不少。

有些高校的研究生国家助学金发
放，实在是太混乱了。何时发、发多
少、如何发等问题，给人的感觉完全是
在“看心情”。而对于少发的钱去哪儿

了，部分高校的回应也完全经不起推
敲。比如，有高校称以学业奖学金的
形式发到了学生手上，但问题是财政
部和教育部联合下发的文件已明确规
定必须足额发放、专款专用，擅自改变
用途不是明显违规吗？发了就是发
了，没发就是没发，一些高校在媒体报
道后立刻核查出结果，迅速补发，着实
暴露了高校自由裁量权过大的问题。

作为一名在读研究生，在我看
来，高校助学金发放如此混乱，至少

存在以下三点原因：其一，很多研究
生自己都不知道国家关于助学金发
放的政策，当然不会发现问题；其二，
即便极少数研究生知道助学金“缩
水”，也不知道该如何维权，找谁维
权；其三，对研究生助学金的发放缺
乏监督，致使高校发放时“便宜行
事”，即便出了问题，也止于自查自
纠，很少见到谁为此担责。

要纠正研究生助学金的发放乱
象，除了积极向高校学生宣传助学政

策外，更需要第三方介入，对高校助学
金发放进行监督：一方面，通过审计、
抽检等手段，主动发现问题，对相关责
任人进行问责；另一方面，开辟专门的
投诉和反馈渠道，接受学生反馈。

以第三方监督来维护学生权益，
不必局限于研究生国家助学金，可以
推广到学校所有奖助学金发放。事
实证明，没有强有力的监督，任何领
域都会乱象丛生，高校也不例外。

（据新华网）

谁来监督奖助学金发放

“公司回馈客户，免费旅
游”——67岁的宋英接到这个电
话后，跟随一家保健品公司来到房
山六渡桥度假村，两天下来，不少
老人花了万元购买保健品。原来，
有保健品会销公司组团套取老人
的“养老金”：先购买老人信息，再
邀约旅游，听讲座、做实验、开药
方，最终目的就是高价销售保健
品，会销暴利超过七成。

不怕骗子有演技，就怕骗子
有耐心。瞧瞧这“套路”，可谓环
环相扣，步步深入。一些老年朋
友本来就老来孤寂、担忧健康，加
上骗子“循循善诱”，不上当才奇
怪。此案例中，骗子似乎更“技高
一筹”，不是广撒网，而是提前购
买老年人信息，然后“精准忽悠”，
真是心思缜密。

避免上当受骗，老人当然应该
多些防范。天上永远不会掉馅饼，
身体有恙要去正规医院，不可偏信

“草台班子”。同时，政府部门、街
道社区也不妨多举办些科普活动，
子女亲戚多几句叮嘱，多一些陪
伴，别再让老年朋友成为骗子的

“提款机”。 （据新华网）

9月 27日起，《网络购买商品七
日无理由退货实施办法》草案在国务
院法制办网站征求意见。值得注意的
是，今年2月发布的《网络购买商品七
日无理由退货指引》征求意见稿曾提
出，特价清仓商品(包括即将到保质期
的商品、包装破损或者有瑕疵的商品
等)等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在新
的征求意见稿中被删除。

去年新消法设立的“七日无理由
退货”制度，消费者既表示欢迎也隐隐
有些担忧。果然，由于该制度缺乏明
确的细则，在实践中出现了商家和消
费者对无理由退货的适用范围存在不

同理解、对“商品完好”的标准界定存
在争议等问题，一定程度上架空了“七
日无理由退货”制度，消费者对这种名
不副实的现象诟病颇多。

如果一项规定很容易被“钻空
子”，既会消解立法工作的初衷和严肃
性，也不利于依法解决相关行业存在
的问题。如今，在广泛征求公众意见
的基础上，一些原本粗线条的规定得
以细化，一些不够明确的地方有了清
晰界定，一些公众意见较大的条款得
以删除，这些都提升了“七日无理由退
货”制度的可操作性。

此次的征求意见稿确认特价清仓

商品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就是一
个典型例子。按先前的规定，特价清
仓商品即使有质量问题也不能退换，
会导致两个问题:其一，明知有问题却
不接受退换，有违新《消法》的立法原
则;其二，商家为规避退货风险，可能
将正常商品标注为“特价清仓商品”。

可见，如果没有可操作的、反映消
费者诉求的实施办法，“七日无理由退
货”就只会停留在纸面上。作为消费
者，我们乐见“七日无理由退货”变得
名副其实，也希望新《消法》的其他条
款能逐一落实。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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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连公车私用
“李某”到底是谁

25日，湖北省纪委监察厅发
布“每周一案”。其中透露，湖北
省某厅直属中心“一把手”李某被
群众举报公车私用，仅仅隔了两
个月，李某又驾驶公车载父母、亲
戚等一同回乡祭祖。再次被举报
后，李某被免职。

“说一套，做一套”“不到黄河
心不死”，大概就是这番模样了
吧。两个月时间，接连公车私用，
是对党纪国法和群众举报的双重
藐视。究竟是李某公车私用习惯
了，还是压根儿就无所谓无所惧，
值得追问。这番做派，叫他一声

“影帝”，或许更恰当吧。
中央正风肃纪以来，不少人主

动转变姿态，适应新节奏。然而，
也不排除还有像李某这样“任性”、
置规约于不顾的领导干部。依我
看，从严处理自是必须，但既然是
纪委“拍案”，又何必欲语还休，中
纪委都直接点名通报了，您也不必
用“某”字代替了。 （据新华网）

河南上蔡是冒充军人电信诈骗犯
罪的始发地和重灾区。如何修复“犯
罪土壤”，成为摆在当地政府面前的一
道难题。

个体被骗的案例，包含了多个话
题因素，“冒充军人”“损害信任关系”

“信息保护漏洞”等，不断加剧着电信
诈骗愈演愈烈的趋势。在追问个体的
是非对错之外，反思“诈骗村”乡土文
明的缺失，同样迫切和必要。

虽说不能以偏概全，因一些地方
个别人的行为给相应地方“贴标签”，
但媒体报道的“诈骗村”“造假村”“外
卖村”，让原本隐匿于公众视线之外的
问题得以曝光。若因此忽视了一个群
体所能带来的影响，那么类似的村落，

还会在其他地方反复出现，带来致命
的危害。

我们的乡土习惯似乎在城市化和
物欲化的过程中，成了现代社会的阻
碍。确实，一些在生活中习以为常的
小事，若放大到整个社区、整个城市，
可能变成一种群体现象。至于这种现
象的性质是好是坏，要分时间和空间
来判定。毋庸置疑，“诈骗村”就是一
个群体乱象。

自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以来，城乡
差距已不仅体现在直观的经济层面，
而早已体现到了文化和价值观层面。
以至于城里人谈及乡土文明时，很少
会联系到自己的家庭文化以及村庄文
化。渐渐地，大步向前迈着的“城市

化”脚步，逐渐失去了自身的文化底
色，丢失了原本弥足珍贵的乡土文明。

有人认为，将“诈骗村”的个例放
大，属于小题大做，我却不这么认为。
有可能在若干年以后，你我曾经所能
看到的乡村，都会在一幢幢高楼大厦
的伟岸身影中，被迫低下头。但是，如
果文明底色仍然留存于我们心中，在
我们失魂落魄时，它就会骄傲地抬起
头颅，以“我辈岂是蓬蒿人”的骄傲，安
抚千疮百孔的乡土文明。

在这个信息泄露比保密还容易的
年代，个体的失序早已将群体的焦虑放
大得越来越明晰。这不仅是一所村庄
文化的走偏，更是乡土文明渐失底色。

（据新华网）

“诈骗村”背后的乡土文明缺失


